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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顺延第二成交候选供应商为成交

供应商的说明

海南菲迪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受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

委托，组织 2025 年拆违（含户外广告）与清运建筑垃圾服务项目（项

目编号：HFCC20252577）的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本项目于 2025 年 4

月 2 日发布竞争性磋商公告，并于 2025 年 4 月 17 日完成开标、评审

工作。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按《评审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

供应商顺序，确定第一成交候选供应商海南亿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亿汇公司”）为成交供应商，并于 2025 年 4月 17 日发布

成交公告。

2025年4月24日，我单位收到海南亿汇公司发来的《成交放弃函》。

海南亿汇公司称“因人员离职及部分设备不齐等问题”无法履约，放

弃本项目的成交资格。经与海南亿汇公司充分沟通后，采购人同意其

放弃本项目成交资格。

鉴于本项目原合同有效期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届满，为保证项目

顺利衔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58 号）第四十九条：“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

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

下一候选人为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2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74 号）第二十二

条：“除不可抗力等因素外，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改变成交结果，

或者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本办法第三十

六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原则确定其他供应商作为成交

供应商并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和《政府采

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 号）第三十

三条：“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本办法

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原则确定其他供应商作为成交供应商并签订

政府采购合同，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的相关规定，采购人决定

顺延第二成交候选供应商海南丰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成交

供应商。

海南菲迪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2025 年 4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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